
信息学院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办法

（2015 年第六次党政联席会通过）

根据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． 评定条件与评定标准

（一）评定对象：本办法中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自 2014 级研究生开始，

评定对象为基本学制内非定向就业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，获得奖学金的学

生要求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

（二）金额等级：

一等奖：8000 元

二等奖：5000 元

三等奖：3000 元

（三）奖学金名额：各等级奖学金名额根据每年的情况设定。

（四）评定时间：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奖学金在入学前确定。在校

生学业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，每学年初开始评定，一般开学两个月内完成全部

评定工作。

（五）评定标准：

1.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新生奖学金以录取排名为依据进行评定。

2.在校生奖学金综合考虑研究生第一学年的学习成绩、科研工作与成果、

学院和导师评价等内容并进行量化。研究生在学年内有违规违纪、考试成绩不及

格、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等行为或导师评价不合格者，取消其学业奖学金参评资

格。

二． 评审组织与评审依据

（一）评审组织：

学院设立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评审委

员会），由院长任主任委员，主管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工作副院长任执行委员，



导师代表 3人，学生代表 2人，共 7人组成。评审委员会依据《中国人民大学研

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》以及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负责本院全日制工

程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初评、汇总报审等工作。教务秘书负责学业奖学金的

具体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评审依据：

1.新生奖学金评审依据：

根据录取排名，在本校推免生和外校推免生中按同等比例分配一等奖和二

等奖名额。三等奖名额分配的优先级顺序为：（1）未被评为一等奖或二等奖的推

免生；（2）报考我院工程硕士并被录取的统考生；（3）其他类别录取的统考生；

2.在校生奖学金评审依据：

按照学习成绩占 70%，导师评价占 15%，科研成果占 15%的比例计算分值。

(1)学习成绩：学分绩×25×70%；

(2)导师评价：导师评价×15%。导师评价主要反映研究生对专业培养目的、

计划、要求、环节的执行情况以及学习、研究的态度、能力、投入的精力和取得

的成绩等方面的综合表现。导师评价划定为三档：①认真完成培养计划，积极参

加科研项目，并在科研活动中有着实质性的贡献：导师评价=91-100 分；②能够

完成培养计划，较多参加科研项目，在科研活动中有一定的贡献：导师评价=81-90

分；③较少参加科研活动：导师评价=60-80 分。导师评价由导师提供。

(3)科研成果：发表论文分值×15%。分为如下四种情况：

①期刊或会议论文，1篇 100 分；

②获得授权的专利，100 分；

③获得软件著作权，100 分；

④参与项目并提交项目报告，由评审委员会确认并打分。

以上科研成果均需导师签字确认，并提交有关的复印件。

三项合计为总分，总分作为评审依据。按照总分排序，依次确定一、二、

三等奖名单。

三． 评审程序

（一）新生奖学金在录取时确定。



（二）在校生奖学金初评工作在第三学期初进行。

（三）由教务秘书汇总学生第一学年学分绩，并换算成百分制成绩，同时对

学生学业奖学金评定资格进行初审。

（四）导师给出导师评价分值并报教务秘书。

（五）学生将科研成果有关证明材料报教务秘书。

（六）学院评审委员会召开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会议，依据综合分值、学

生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各等级学业奖学金名单。

（七）学院将评审委员会评出的结果在学院内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后，报

研究生院备案。

（八）对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学院公示阶段向学院评

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由学院评审委员会研究和答复。申诉人对学院处理结果和答

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学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

决。

四． 附则

本办法未尽事项按照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实施细则》执

行。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信息学院

2015 年 3 月 24 日


